周村区区级实行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目录清单

	


（2025年）

	行 业 主

管 部 门
	收费单位
	收 费 项 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批准机关及文号
	备  注

	水务系统
	淄博瀚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居民生活用水
	元/立方米
	第一阶梯户年用水量不超过144立方米（含），基本水价1.75，综合水价3.35。
	淄发改价格〔2020〕34号、周发改发〔2020〕18号


	含水资源税、污水处理费

	
	
	
	
	第二阶梯户年用水量144-288立方米（含），基本水价2.625，综合水价4.225。
	
	

	
	
	
	
	第三阶梯户年用水量288立方米以上，基本水价5.25，综合水价6.85。
	
	

	
	
	二、工商业用水（含服务业）
	元/立方米
	基本水价2.00，综合水价4.00。
	
	

	
	
	三、特殊行业用水
	元/立方米
	基本水价6.00，综合水价8.00。
	
	

	
	
	四、居民用水污水处理费
	元/立方米
	1.00
	周价字〔2017〕23号


	

	
	
	五、非居民用水污水处理费
	元/立方米
	1.40
	
	

	公用事业系统


	周村各热力公司
	一、社区居（村）委会、学校、幼儿园、敬老院供暖价格
	元/平方米
	按建筑面积20.7
	周政办字〔2021〕40号
	城区

	
	
	二、居民生活供暖价格
	元/平方米
	按套内建筑面积22
	
	城区

	
	
	三、非居民供暖价格
	元/平方米
	按建筑面积30
	
	楼层高度超过3.5米的，每超过1米加收15%供暖费（不足1米按1米计算）

	
	
	四、居民家庭安装小型换热器收费
	元/个、供暖季
	300
	
	

	交通系统
	各有关客运经营企业
	一、市内区间公交客运线路票价

二、周村客运中心至北郊镇 258路公交线路客运票价
	元/人.次
	详见文件
	淄发改价格〔2020〕59号、淄发改价格〔2021〕7号、周价字〔2017〕29号

	住建系统
	周村区城乡环境卫生维护中心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周价字〔2017〕24号


	

	
	
	1、居民
	元/户.月
	6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城市居民，凭《特困职工证》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给予优惠，每月减半收费，即每户每月收费3元，已实行物业管理的居民小区居民按4元/户.月

	
	
	2、城市暂住人口
	元/人.月
	2
	
	

	
	
	3、各级国家机关、驻军、事业单位和非企业组织
	元/人.月
	3


	
	按在职职工人数，已缴纳医疗废物处理费的医疗单位，不再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

	
	
	4、企业（商业服务业除外）
	元/人.月
	2
	
	按在职职工人数

	
	
	5、商业服务业、娱乐场所及工业品市场，营业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下(含100平方米）
	元/单位.月
	30
	
	超过100平方米的，超出部分0.05元/平方米.月

	
	
	6、农贸、集贸市场
	元/摊位.天
	1
	周价字〔2017〕24号


	

	
	
	7、交通运输工具
	客运出租车
	元/车.月
	2
	
	

	
	
	
	中巴（30座及以下）
	元/车.月
	10
	
	

	
	
	
	大客（30座以上）
	元/车.月
	30
	
	

	
	
	
	货运车辆
	元/吨.月
	1
	
	

	
	
	
	客运列车
	元/人.月
	2
	
	按企业在职职工人数

	旅游系统
	蒲松龄书馆
	门票价格
	元/人.次
	免费
	周发改发〔2021〕51号


	

	教育系统
	幼儿园
	一、保教费、住宿费
	
	
	
	

	
	
	1.实行财政拔款和财政补助的全日制公办幼儿园收取的保教费、住宿费实行政府定价。

2.实行经费自理的全日制公办幼儿园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3.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具体收费标准见淄发改发〔2024〕41号、
	

	
	
	二、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淄发改发〔2024〕41号
	

	
	
	（一）伙食费
	元/生.天
	幼儿园向自愿在园就餐的幼儿收取的费用
	市场调节价

	
	
	（二）校车接送费
	元/生.天
	幼儿园自设或租用校车接送在园幼儿收取的费用
	

	
	
	（三）意外伤害保险费
	元/生.年
	个人自愿加入并由幼儿园代收代付的意外伤害保险费用
	

	
	
	（四）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元/生.年
	个人自愿加入并由幼儿园代付的医疗保险费用
	

	
	
	（五）床上用品费
	元/生.套
	幼儿园为入园新生代购的被褥用品费用。向幼儿家长提供服务时，应公示被褥用品的采购合同与实际进价，供幼儿家长自愿选择，不得强制统一配备
	

	物业
	物业公司
	一、普通住宅车位租赁费和普通住宅前期停车服务费政府指导价格及浮动幅度
	
	
	淄发改价格〔2022〕121号                                                                                                                                                                          
	车位租赁费、停车服务费具体收费标准可在政府指导价基础上上浮不超过20%浮动幅度内确定，下浮不限。车位未停放机动车的，免收停车服务费，具体办法由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协商约定。



	
	
	  1、车位租赁费
	
	
	
	

	
	
	     地上
	元/车位.月
	150
	
	

	
	
	     地下
	元/车位.月
	200
	
	

	
	
	  2、停车服务费
	
	
	
	

	
	
	     地上
	元/车位.月
	30
	
	

	
	
	     地下
	元/车位.月
	40
	
	

	
	
	3、封闭式专用车库租赁费
	元/车位.月
	300
	
	

	
	
	二、普通住宅前期物业公共服务费政府指导价格及浮动幅度
	
	
	淄发改价格〔2022〕121号 
	每个等级对应的价格为基准价格，具体收费标准（不含电梯运行费用）可在基准价基础上上浮不超过20%的浮动幅度内确定，下浮不限。电梯运行费用不再上浮，下浮不限。



	
	
	（一）未配备电梯
	
	
	
	

	
	
	1、一星级
	元/㎡.月
	0.35
	
	

	
	
	2、二星级
	元/㎡.月
	0.5
	
	

	
	
	3、三星级
	元/㎡.月
	0.7
	
	

	
	
	4、四星级
	元/㎡.月
	1.1
	
	

	
	
	5、五星级
	元/㎡.月
	1.6
	
	

	
	
	（二）配备电梯
	
	
	
	

	
	
	1、一星级
	元/㎡.月
	0.72（含电梯运行费用0.37）
	
	

	
	
	2、二星级
	元/㎡.月
	0.87（含电梯运行费用0.37）
	
	

	
	
	3、三星级
	元/㎡.月
	1.07（含电梯运行费用0.37）
	
	

	
	
	4、四星级
	元/㎡.月
	1.50（含电梯运行费用0.4）
	
	

	
	
	5、五星级
	元/㎡.月
	2.05（含电梯运行费用0.45）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一）公共文化、交通、体育、医疗、教育等公共设施配套停车场（库、泊位）， 具有垄断经营特征停车场（库、泊位）收费（二）政府投资建设（设立）的停车场（库、泊位）收费
	计费方式
	车型分类
	收费标准
	淄发〔2016〕35号、淄发改价格〔2020〕42号、周发改发〔2023〕24号


	

	
	
	计次收费


	小型汽车
	4小时内每车次3元，4小时内每车次3元，每超过4小时加收1元，不足4小时的按4小时计算。
	
	停放时间不超过15分钟（含）的，免收停车服务费；超过15分钟的，按实际停车时间计费。

	
	
	
	大型汽车
	4小时内每车次4元，每超过4小时加收2元，不足4小时的按4小时计算。
	
	

	
	
	计时收费
	小型汽车
	4小时内每车次3元，4小时外每超1小时加收1元，不足1小时的按1小时计算。
	
	1、停放时间不超过15分钟（含）的，免收停车服务费；超过15分钟的，按实际停车时间计费。

2、实行计时收费的，实行日最高限价，小型汽车连续停放24小时的每车最高收费15元，大型汽车连续停放24小时的每车最高收费20元。超过24小时的重新按以上规定计收。

	
	
	
	大型汽车
	4小时内每车次4元，4小时外每超1小时加收2元，不足1小时的按1小时计算。
	
	

	
	
	
	摩托车
	4小时内每车次1元，每超过4小时加收1元，不足4小时的按4小时计算。
	淄发〔2016〕35号、淄发改价格〔2020〕42号、周发改发〔2023〕24号


	停放时间不超过15分钟（含）的，免收停车服务费；超过15分钟的，按实际停车时间计费。



	
	
	1.车型分类：小型汽车是指轿车、微型客货车等悬挂蓝色、黑色牌照的车辆；大型汽车是指大型客货车等悬挂黄色牌照的车辆。

2.执行公务的军车、警车、消防、抢险、救灾、救护及残疾人专用车辆（持有效证件）免费停放，严禁拒停。

3.公立医疗机构停车场优惠政策按有关规定执行。


	

	

	


备注：目录中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与文件规定不一致的，以正式文件为准。


